附件1
河南省科学技术奖励改革提纲
(调研稿)
一、优化奖励结构
参照国家科学技术奖“五大奖种”的奖励结构，省科学技术奖保留“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”、“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”、“河南省科学技术合作奖”三个奖种，新设“河南省自然科学奖”和“河南省技术发明奖”两个奖种。
二、拓宽推荐渠道
增加科技奖励推荐主体。在现行省辖市（省直管县）科技行政主管部门、省直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可推荐省科学技术奖的基础上，经主管部门推荐，增选部分优秀学术组织、社会团体作为推荐单位。分奖种探索增加专家推荐省科学技术奖的渠道。
三、建立分类定额的评审制度
分类。自然科学奖围绕原创性、公认度和科学价值，技术发明奖围绕首创性、先进性和技术价值，科技进步奖围绕创新性、应用效益和经济社会价值，分类制定以科技创新质量、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指标体系。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（以下统称三大奖）实行分类推荐、独立评审表决的机制。
定额。控制奖励数量，三大奖总数不超过350项。改变现行各专业领域奖励指标与受理数量按既定比例挂钩的做法，根据我省科技创新、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等实际情况，分别限定三大奖一、二、三等奖的授奖数量，进一步优化奖励结构。
四、强化奖励的激励性和荣誉性
坚持“物质利益和精神激励相结合”的原则，彰显科技奖励的激励作用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，适度提高省科学技术奖奖金标准，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给予省级配套奖励，增强获奖科技人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。
强化宣传引导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，大力宣传科技拔尖人才、优秀成果、杰出团队，弘扬崇尚科学、实事求是、鼓励创新、开放协作的良好社会风尚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。
禁止以营利为目的使用省科学技术奖名义进行各类营销、宣传等活动。对违规广告行为，一经发现，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
五、健全科技奖励诚信制度
健全评审行为准则与督查办法，明确推荐者、评审对象、评审专家、组织者等各奖励活动主体应遵守的评审纪律。建立评价责任和信誉制度，实行诚信承诺机制，为各奖励活动主体建立科技奖励诚信档案。
严惩学术不端。对重复报奖、拼凑“包装”、请托游说评委、跑奖要奖等行为实行一票否决；对造假、剽窃、侵占他人成果等行为“零容忍”，已授奖的撤销奖励；对违反学术道德、评审不公、行为失信的专家，取消评委资格。对违规的责任人和单位，要记入科技奖励诚信档案，视情节轻重予以公开通报、阶段性或永久取消参与国家科技奖励活动资格等处理；对违纪违法行为，严格依纪依法处理。
六、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奖
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技奖项。坚持公益化、非营利性原则，鼓励学术团体、行业协会、企业、基金会及个人等各种社会力量依法设立定位准确、学科或行业特色鲜明的科技奖项，在奖励活动中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鼓励民间资金支持科技奖励活动。

规范社会科技奖励运行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逐步构建信息公开、行业自律、政府指导、第三方评价、社会监督的有效模式，提升社会力量科技奖励的公信力和社会知名度。
